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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十一】 

新北市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

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

志願未填滿切結書 

評估證編號  就讀國中  

學生姓名 
 

性別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
 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監護權人或法 

定代理人姓名 

 
監護權人或法

定代理人電話 

（住家） 

（行動） 

切結聲明 

1.本人已知悉依學生能力評估結果可填之志願數。 

2.本人確實僅願意填寫        個志願，亦了解志願未

填滿以致無法安置時，工作小組不另安排晤談亦不予

安置。 

3.本人願意接受工作小組依本人所填之志願序 

逕行分發，若無法安置時，對此公告結果絕無異議，特

此聲明。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學生簽名或蓋章  
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 

簽名或蓋章 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本表於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網產出後列印，學生及其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（共同監護權人雙方皆須）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

2. 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為 2人（或以上）時，應共同協商酌定學生最佳利益後，由 1人或共同簽名或蓋章。 

 


